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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人民政府
关于委托青岛董家口经济区实施部分

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

（2025 年 12 月 3 日青岛市人民政府令第 309 号公布 自

2026 年 1 月 10 日起施行）

为了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，提升行政效能，推动青岛董家口

经济区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等法律

法规的规定，结合工作需要、承接能力和实施条件等情况，市政

府决定，将部分市级行政权力事项委托青岛董家口经济区实施。

一、委托实施部分市级行政权力事项。将 6 项市级行政权力

事项委托青岛董家口经济区实施。上述行政权力事项中，由国家、

省下放给市本级行使的部分，依法不再委托下放。

二、做好行政权力事项衔接工作。市级实施机关应当自本决

定公布之日起 30 日内，与青岛董家口经济区管委依法签订委托

协议，明确委托的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具体内容，刻制行政审批

专用公章，完成行政权力事项交接工作。双方应当根据有关规定，

按照权限和程序调整权责清单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等。市级实施

机关应当将委托的市级行政权力事项等内容予以公告。委托的市

级行政权力事项名称及要素与国家、省规定不一致的，按照国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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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规定执行。

三、加强行政权力事项监督管理。市级实施机关和其他有关

部门应当加强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委托实施的指导和监督，落实

行业监管责任，明确监管细则，完善监管措施，定期开展委托实

施情况评估。青岛董家口经济区管委应当依法履行受委托实施行

政权力事项监管职责，健全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和“互联

网＋监管”为基本手段、以重点监管为补充、以信用监管为基础

的监管机制，发现违法行为时应当及时通知黄岛区有关行政执法

部门予以处理。

本决定自 2026 年 1 月 10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委托青岛董家口经济区实施的部分市级行政权力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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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委托青岛董家口经济区实施的

部分市级行政权力事项

序号 事项名称 备 注

1

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（含国

发〔2016〕72 号文件规定的外

商投资项目）

具体权限：城镇污水处

理、生活垃圾处理等其

他城建项目

2
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

书核发

3
建设用地、临时建设用地规划

许可

4
建设工程、临时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

5 建设工程规划验线

6 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


